紧 急 通 知

各市防火办：

经与省气象部门协商，防火期内，气象部门将通过其独有的手机短信群发系统发布重要天气及火情信息。请你们于1月25日以前将下列人员手机号码整理报告省防火办：

一、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主管副市长，林业局长，主管副局长，防火办正、副主任，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负责人，森林消防队长；

二、县（市、区）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主管副县（市、区）长，林业局长，主管副局长，防火办正、副主任，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负责人，森林消防队长；

三、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主管乡（镇）长，林业站长，森林消防突击队队长。

特此通知。

二○○六年一月十八日

